
 

 

新臺幣/美元黃金存摺及特定金錢信託手續費收費標準(108.03 版) 幣別：新臺幣 

種  類 金  額 

黃金存摺臨櫃開戶 50 元/每戶 

黃金存摺轉帳 

新臺幣黃金存摺 
依轉帳數量計算，每 1 公克收取新臺幣 3 元，最低新臺幣 100 元，

最高新臺幣 2,000 元 

美元黃金存摺 
依轉帳重量計算，每 1 英兩收取 100 元，最低新臺幣 100 元，最高

新臺幣 2,000 元。 

註：本行轉出及轉入帳戶為同一人時，免收轉帳手續費。 

黃金存摺定期定額/定期定量投資 0 元/每筆 

黃金存摺轉換提領實體條塊應補繳差額 依實際牌告收取 

黃金存摺定期投資事項變更 

(變更扣款金額/單位數、日期、停止扣款、恢復

扣款) 

免收 

非銀行指定日提領 

黃金現貨運輸費 

起運點 目的地 費用 

臺北(臺銀) 營業部、新莊分行、蘆洲分行 2,800 元 

桃園(臺銀) 桃園分行 2,800 元 

臺中(臺銀) 臺中分行 2,800 元 

高雄(臺銀) 北高雄分行 2,800 元 

臺北(臺銀) 桃園分行 5,000 元 

臺北(臺銀) 臺中分行 15,000 元 

臺北(臺銀) 北高雄分行 30,000 元 

1.上述計算為由臺灣銀行出發至各地區分行，不得指定運送非營業單位外地區，亦不得減

免運送費用。 

2.提領行為桃園分行、臺中分行及北高雄分行者，原則上由當地臺銀倉庫提領現貨因應，

若遇臺銀當地並無現貨或運輸車無法調度時，將由臺北臺銀之倉庫現貨因應，投資人

可能需負擔自臺北臺銀發送之運送費用。 

逾期提領黃金現貨保管費 
客戶超逾應提領黃金現貨超過 15 日(含假日)，自第 16 日起應向客戶收取 50 元/每日之

逾期保管費，直至提領為止。 

特定金錢信託相關費用 依各產品記載之收費方式為準 

※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視業務需要調整收費標準或內容，收費標準或項目調整應於調整生效日 60 日前逕於 貴行營業場所、 貴

行網站上公開揭示，但有利於申請人者，不在此限。 


